
前瞻性陳述

– 59 –

本招股章程載有前瞻性陳述。並非過往事實的陳述（包括有關我們對未來意向、

見解、預期或預測的陳述）均為前瞻性陳述。

本招股章程載有與本公司、我們的附屬公司以及併表聯屬實體有關的若干前瞻性

陳述及資料，乃基於管理層的見解及假設以及目前所得資料。在本招股章程，使用「旨

在」、「期望」、「相信」、「繼續」、「可」、「預期」、「展望未來」、「有意」、「或會」、「可

能」、「應當」、「計劃」、「潛在」、「預測」、「尋求」、「應該」、「將」、「將會」或相關反義

詞及其他同類字眼而與本集團或管理層相關的陳述，均屬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反映

管理層目前對於未來事件、營運、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的看法，當中部分未必會實現

或可能變更。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若干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包括本招股章程所述

的風險因素）。 閣下務請注意依賴任何前瞻性陳述均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我們面對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前瞻性陳述的準確性：

‧ 我們的營運及業務前景；

‧ 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及表現；

‧ 行業趨勢及競爭；

‧ 我們根據發展或計劃的候選產品；

‧ 我們的策略及舉措、業務計劃、方針及目標；

‧ 我們吸引醫生及患者的能力及進一步提升候選產品的知名度；

‧ 我們的合作夥伴、服務供應商以及其他供應商的營運及業務前景；

‧ 整體政治、經濟及社會（包括公眾衛生及安全）狀況；

‧ 我們所經營行業及市場的監管及營運狀況之變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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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業務未來發展的規模、性質及潛力。

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其中部分並非我們所能控制。此外，

該等前瞻性陳述反映我們目前對未來事件的觀點，並非未來表現的保證。實際結果可

能因多項因素而與前瞻性陳述所載資料有重大差異，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招股章程「風

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

本招股章程所作出的前瞻性陳述僅與本招股章程作出該等陳述當日的事件或資料

有關。除法律規定外，於作出前瞻性陳述當日之後，不論是否因出現新資料、未來事

件或其他情況，我們並無責任更新或公開修改任何前瞻性陳述，或反映預料之外事件

的發生。 閣下務請細閱本招股章程，並明白我們的實際未來業績或表現可能與預期

有重大差異。

本招股章程中有關我們或董事意向的陳述或提述乃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作出。

任何該等資料可能因未來發展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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